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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環安衛管理系統變更管理項目一覽表 

變更類型 適用條件 

一、管理系統 
1.邊界：環安衛管理系統新增適用的區域； 

2.範圍：環安衛管理系統適用區域內，新增作業、活動或服務項目。 

二、組織 
1.新增：環安衛管理系統適用區域與範圍內，新增組織編制； 

2.解編：環安衛管理系統適用區域與範圍內一個組織解編且其權責由其他單位承接者。 

三、人員工作 
1.調動：勞工的工作內容變更且新增工作比原工作的環安衛風險高者； 

2.新增：因故增加同質性工作的常態工作量，比原工作量增加20%以上者。 

四、機械設備 
1.新型：非辦公室使用，本校未曾使用，耗電、燃料或使用危險物或有害物的機械設備； 

2.同型：非辦公室使用，本校雖已使用，但本次新購同型機械設備3台(含)以上。 

五、化學品 

1.新增：申請單位未曾使用過的化學品； 

2.重用：申請單位已停用一年以上的化學品； 

3.大量：申請單位使用中的化學品，但本次採購量比近三次平均採購量增加2倍(含)以上。 

六、作業條件/

方法 

以下「作業條件/方法」僅適用非辦公室及非實驗室使用的機械設備： 

1.加熱：變更常態操作的溫度比近三個月平均值增加20%(含)以上； 

2.冷卻：變更常態操作的溫度比近三個月平均值降低20%(含)以上； 

3.加壓：變更常態操作的壓力比近三個月平均值增加20%(含)以上； 

4.減壓：變更常態操作的壓力比近三個月平均值降低20%(含)以上 

5.危害物：變更常態運作的危害物數量比近三個月平均值增加20%(含)以上。 

七、區域 
1.消防：變更原有之防火區域規劃； 

2.危害物：變更危害物儲存區域、儲存量增加20%(含)以上。 

八、安全防護

設施 

1.隔離：變更防捲夾的護欄/護網/護罩、消音/吸音/隔音裝置、隔熱/防凍、防感電、、 

2.偵測：變更人員誤動作偵測裝置（如光電開關）或危害物洩漏偵測裝置（如LPG、H2） 

3.應變：變更連鎖系統、過流量保護裝置、過溫保護裝置、冷卻系統、備用系統、、、； 

4.消防：變更原防火牆、防火樓板、防火門窗位置或防火材質等；在防火牆或防火樓板上開口；

修改消防安全設備位置、方式或數量。如消防泵浦、消防管閥、消防栓、火警感知器、、、。 

九、施工作業 
1.內容：有關危害物、危險作業、危險性機械設備者； 

2.金額：工程金額新台幣四十萬元(含)以上者。 

十、其他 環安衛中心建議，經副校長以上主管裁示者。 

 



輔仁大學變更作業環安衛管理申請暨管制表 

流程：申請單位環安衛中心審查後，環安衛中心正本，申請單位影本（有承商應配合的特別環安衛規範時，申請單位將影本交採購） 

案件編號代碼-西元年四碼-流水號三碼)：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作業 

名稱 
 

變更 

類型 

□管理系統 □組織 □人員工作 □機械設備 □化學品 

□作業條件/方法 □區域 □安全防護設施 □施工作業 

□其他： 

變更內容

說明 

目的： 

內容： 

附件：□無/□有，共     頁，檔案名稱： 

變更內容

環安衛風

險鑑別評

估說明 

1.環境考量面鑑別與風險評估表」共鑑別     項，其中有     項列入「重大環境考量面」，

已填寫「環境管理系統對應風險與機會之行動規劃表」，其中有     項決議設定目標，共規

劃     項改善方案，另外，規劃對應的管理規定共     份，其中使用環安衛中心制定的通

用性文件有     份，使用本單位制定的專用性管理規定有     份。 

2.上述 1的附件：□無/□有，共     頁， 

3.上述 1的附檔：□無/□有，檔案名稱： 

4.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表」共     項，有     項列入「不可接受及可接受高風

險」，已填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對應風險與機會之行動規劃表」，其中有     項決議

設定目標，共規劃     項改善方案，另外，規劃對應的管理規定共     份，其中使用環安

衛中心制定的通用性文件有     份，使用本單位制定的專用性管理規定有     份。 

5.上述 4的附件：□無/□有，共     頁， 

6.上述 4的附檔：□無/□有，檔名： 

7.承商應配合的特別環安衛規範：□無/□有，共     頁/檔名：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分機： 單位主管  

變更內容

環安衛風

險鑑別評

估審查 

上述 1及 4的內容：  

□適當有效，同意執行變更內容； 

□須改善調整內容後再審查； 

環安衛 

中心人員 
 

環安衛 

中心主管           
勞工代表           

上述 1及 4的內容：再審查適當有效，同意執行變更內容簽名： 勞工代表  

環安衛 

中心人員 
 

環安衛 

中心主管          
 
申請承辦

人員確認 
 
申請單位

主管確認 
 

變更中追蹤確認管制對策：□有效，持續進行變更作業。 

□無效，「環安衛異常處理單」，編號：                         應改善： 

 

 

                         環安衛中心人員                  環安衛中心主管                   

變更後驗收確認管制對策：□有效，變更作業結案。 

□無效，「環安衛異常處理單」，編號：                         應改善： 

 

 

                         環安衛中心人員                  環安衛中心主管                   



 


